
 

消債條例更生及清算，專屬債務人住所地之地方法院管轄 

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施行後，符合資格者雖可依該條例所定程序來清理債

務，但因相關內容尚屬複雜，清理效果也有不同，在此乃先就聲請要件、管轄法

院及更生程序略做簡介，清算程序則待後續另為說明。 

首先，本條例透過法院清理債務的方式，分為更生及清算程序，此類事件專

屬於債務人住所地的地方法院管轄，聲請時要繳新臺幣一千元的聲請費，郵務送

達費及法院人員差旅費原則上不另徵收，但超過聲請費時，超過部分則要依實支

數額徵收。聲請清算而無資力支出前述費用時，也可聲請法院裁定准予暫免繳

納。又聲請如不合程式或不備其他要件，法院便會裁定駁回，但如能補正則會定

期間命補正。至於更生或清算事件的裁判，是由獨任法官以裁定來處理，抗告則

由管轄的地方法院合議處理，而對抗告法院的裁定不能再抗告，且依本條例所為

的裁定也不可聲請再審。要注意的是，法院裁定開始更生或清算後，或裁定前已

為保全處分，則非經已申報無擔保及無優先權債權人全體同意，債務人是不能撤

回聲請的。 

其次，所謂「更生」是指債務人依更生方案繼續還款至一定程度，便可消滅

全部債務而獲經濟上的重生。當債務人無擔保或無優先權的債務總額，未超過新

臺幣一千二百萬元時，可在法院裁定開始清算或宣告破產前，向法院提出財產及

收入狀況說明書及其債權人、債務人清冊而聲請更生。前述財產及收入狀況說明

書應表明財產目錄並其性質及所在地、最近五年是否從事營業活動及平均每月營

業額、收入及必要支出的數額、原因及種類、依法應受債務人扶養的人等事項，

同時也要提出證明文件；而債權人清冊則要載明債權人的姓名或名稱及地址，各

債權的數額、原因及種類、有擔保權或優先權的財產及其權利行使後不能受滿足

清償的債權數額、自用住宅借款債權等事項，如有自用住宅借款債務，還要表明

更生方案是否定自用住宅借款特別條款。至於債務人清冊也要表明：債務人的姓

名或名稱及地址，各債務的數額、原因、種類及擔保。 

債務人聲請更生時，如有曾依本條例或破產法的規定而受刑之宣告、或曾經

法院認可和解、更生或調協，因可歸責事由致未履行條件、或經法院通知無正當

理由不到場，或到場不為真實陳述，或拒絕提出關係文件或為財產變動狀況的報

告等情形之一時，法院便會直接駁回。若法院裁定開始更生，便會載明年、月、

日、時，並即時生效，還會將申報、補報債權的期間及債權人應於期間內向監督

人申報債權；未選監督人者，應向法院為之；有證明文件並應提出、不依上述規

定申報、補報債權的失權效果……等事項予以公告。 

而債務人應於補報債權期間屆滿後十天內，向法院提出更生方案，當中要記

載清償金額、三個月給付一次以上的分期清償方法、最終清償期（原則上不能超

過六年，但有特別情事可延長為八年）等事項，如未依限提出，法院可直接裁定

開始清算。又更生方案提出後須由債權人會議進行可決，經可決後還要由法院作

出認可與否的裁定。若法院認可，因履行必要，對債務人在未依更生條件全部履



 

行完畢前的生活程度，可作相當的限制，而認可確定後，原則上對於全體債權人

均有效力。至於更生方案如未獲可決或法院不認可時，法院便會裁定開始清算。 

再來，債務人依更生條件全部履行完畢，原則上已申報的債權未受清償部分

及未申報的債權均視為消滅，也就是說債務人即可免責。但更生方案經法院認可

確定後，債務人未依更生條件履行時，債權人則得以之為執行名義，聲請對債務

人及更生保證人、提供擔保人或其他共同負擔債務的人為強制執行，而債權人如

聲請對債務人為強制執行時，法院便可依債務人聲請或依職權裁定開始清算。 

此外，債務人如因不可歸責於己的事由，以致履行顯有困難時，還可聲請法

院裁定延長履行期限，但延長不能超過兩年，如延長仍顯有重大困難，則在債務

人對各債權人的清償額已達原定數額四分之三，且無擔保及無優先權債權受償總

額已超過依清算所可受償的總額時，法院也可依債務人的聲請裁定免責。 

最後，民眾對於消債條例如有任何疑問，除可上司法院網站的消債專區查詢

外，也可到各地方法院訴訟輔導科免費詢問及請求協助。 

 


